
【案例一】

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

企业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张某于 2020 年 6 月入职某快

递公司， 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

试用期为 3个月； 试用期月工资为

8000 元； 工作时间执行某快递公

司规章制度相关规定。 某快递公

司规章制度规定， 工作时间为早

9 时至晚 9 时， 每周工作 6 天。 2

个月后， 张某以工作时间严重超

过法律规定上限为由， 拒绝超时

加班安排， 某快递公司即以张某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

件为由，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张某

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快递公司支

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8000 元 （裁决为终局裁决）。 仲裁

委员会将案件情况通报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某快

递公司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规

定的情形责令其改正， 给予警告。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某拒绝违

法超时加班安排， 某快递公司能否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

四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

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

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

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

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

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

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

过三十六小时。” 第四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六条规

定：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

无效： …… （三） 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为确保劳动

者休息权的实现， 我国法律对延长

工作时间的上限予以明确规定。 用

人单位制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加班制

度， 在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约定违

反法律规定的加班条款， 均应认定

为无效。

本案中， 某快递公司规章制度

中 “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 每

周工作6天” 的内容， 严重违反法

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

应认定为无效。 张某拒绝违法超时

加班安排， 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不能据此认定其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 因此仲裁委员会

依法裁决某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案例二】

用人单位实行包薪制

是否需支付加班费

周某于 2020 年 7 月入职某汽

车服务公司， 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

约定月工资为 4000 元 （含加班

费）。 2021 年 2 月， 周某因个人原

因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并认为即使

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认定其法定

标准工作时间工资， 某汽车服务公

司亦未足额支付加班费， 要求支付

差额。 某汽车服务公司认可周某加

班事实， 但以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

工资中已含加班费为由， 拒绝支

付。 周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汽车服务公

司支付周某加班费差额 17000 元

（裁决为终局裁决）， 并就有关问题

向某汽车服务公司发出仲裁建议

书。

【案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汽车服务

公司与周某约定实行包薪制， 是否

还需要依法支付周某加班费差额。

包薪制是指在劳动合同中打包约定

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资和加班费的

一种工资分配方式， 在部分加班安

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行业中比

较普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

四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根据本

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

式和工资水平。” 第四十八条规定：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 ”

《最低工资规定》 （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21号） 第三条规定： “本

规定所称最低工资标准， 是指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

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

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从上述条

款可知， 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自主确

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

平， 并与劳动者进行相应约定， 但

不得违反法律关于最低工资保障、

加班费支付标准的规定。

本案中， 根据周某实际工作时

间折算， 即使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认定周某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工

资， 并以此为基数核算加班费， 也

超出了4000元的约定工资， 表明某

汽车服务公司未依法足额支付周某

加班费。 因此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

某汽车服务公司支付周某加班费差

额。

【案例三】

用人单位增加工作任务

劳动者是否有权拒绝

张某于 2018 年 9 月入职某报

刊公司从事投递员工作， 每天工作

6 小时， 每周工作 6 天， 月工资

3500 元。 2020 年 6 月， 因同区域

另外一名投递员离职， 某报刊公司

在未与张某协商的情况下， 安排其

在第三季度承担该投递员的工作任

务。 张某认为， 要完成加倍的工作

量， 其每天工作时间至少需延长 4

小时以上， 故拒绝上述安排。 某报

刊公司依据员工奖惩制度， 以张某

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 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 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委员会裁决某报刊公司支

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4000元 （裁决为终局裁决）。

【案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

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 不得

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

第三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

约定的内容。” 劳动合同是明确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义务的书面协

议， 未经变更， 双方均应严格按照

约定履行， 特别是涉及工作时间等

劳动定额标准的内容。

本案中， 某报刊公司超出合理

限度， 大幅增加张某的工作任务，

应视为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违反了关于 “协商一致” 变更劳动

合同的法律规定， 已构成变相强迫

劳动者加班。 因此， 张某有权依法

拒绝上述安排。 某报刊公司以张某

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 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 不符合法律规定。 故仲裁

委员会依法裁决某报刊公司支付张

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案例四】

劳动者加班发生工伤

赔偿责任谁来承担

2017 年 8 月， 某服务公司与

某传媒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约

定某服务公司为某传媒公司提供派

遣人员， 每天工作 11 小时， 每人

每月最低保底工时 286 小时。 2017

年 9月， 某服务公司招用李某并派

遣至某传媒公司工作， 未为李某缴

纳工伤保险。 2018 年 8 月、 9 月、

11 月， 李某月工时分别为 319 小

时、 293 小时、 322.5 小时， 每月

休息日不超过 3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李某工作时间为当日晚 8

时 30 分至 12 月 1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李某于 12 月 1 日凌晨 5 时 30

分晕倒在单位卫生间， 经抢救无效

于当日死亡， 死亡原因为心肌梗死

等。 2018 年 12 月， 某传媒公司与

李某近亲属惠某等签订赔偿协议，

约定某传媒公司支付惠某等工亡待

遇 42 万元， 惠某等不得再就李某

工亡赔偿事宜或在派遣工作期间享

有的权利， 向某传媒公司提出任何形

式的赔偿要求。 上述协议签订后， 某

传媒公司实际支付惠某等各项费用计

423497.80 元。 此后， 李某所受伤害

被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 某

服务公司、 惠某等不服仲裁裁决， 诉

至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 按照 《工伤保险

条例》， 因用人单位未为李某参加工

伤保险， 其工亡待遇由用人单位全部

赔偿。 某服务公司和某传媒公司连带

赔偿惠某等医疗费、 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 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合

计 766911.55 元。 某传媒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案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三

十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

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第四十一

条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

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

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

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

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

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九

十二条规定： “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

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

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国务

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国务

院令第174号） 第三条规定： “职工

每日工作8小时、 每周工作40小时。”

休息权是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利 ，

即使在支付劳动者加班费的情况

下， 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仍然受到法

定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制约。 劳务

派遣用工中， 劳动者超时加班发生工

伤， 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对劳动

者的损失均负有责任， 应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劳动者与用工单位、 劳务派

遣单位达成赔偿协议的， 当赔偿协议

存在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欺诈 、 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

时， 不应认定赔偿协议有效； 当赔偿

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

时， 应当支持劳动者依法行使撤销

权。

本案中， 某服务公司和某传媒公

司协议约定的被派遣劳动者每天工作

时间及每月工作保底工时， 均严重超

过法定标准。 李某工亡前每月休息时

间不超过3日， 每日工作时间基本超

过11小时， 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36

小时数倍， 其依法享有的休息权受到

严重侵害。 某传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

长期安排李某超时加班， 存在过错，

对李某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惠某等主张某传媒

公司与某服务公司就李某工伤的相关

待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应予支持。

惠某等虽与某传媒公司达成了赔偿协

议， 但赔偿协议是在劳动者未经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的情形下签订

的， 且赔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明显

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某服务

公司和某传媒公司应对差额部分予以

补足。

（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工

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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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费不能想给才给
以案释法厘清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

近期， 一些行业、 企业超时加班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劳动者依法享有相应的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权益。 遵守国家工时制度是

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超时加班极易引发劳动争议， 影响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本期“专家坐堂” 通过典型案例， 一方面提示用

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 促进依法规范用工； 另一方面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 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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